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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
预征收工作指导意见

第1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贵阳市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预征收工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省、市相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意见。
第2条 本意见所称房屋预征收是指在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向棚户区改造地块内被征收人征求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意见，与被征收人签订附生效条件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根据同意补偿方案的比例或者预征收签约期内已签订协议的比例决定改造项目房屋征收是否继续实施，充分尊重民意，让群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调动群众积极性，依托群众力量实施和推进房屋征收的工作模式。
第3条 在房屋预征收环节，棚户区改造范围内的被征收人同意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和已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需达到的一定比例，由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结合改造项目实际和有关规定确定，在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启动房屋预征收工作时一并报请批准。
第4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根据棚改启动计划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房屋预征收启动申请，经同意后在改造范围内公布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征收范围、征收启动条件、征收补偿方案的拟定、工作步骤、咨询及投诉电话等相关事宜。
第5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拟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应报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论证并予以公布，征求公众意见。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且应当及时公布征求意见情况和意见采纳情况。
第6条 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内容应包括房屋征收范围、实施时间或签约期限、签约生效条件、补偿方式、补助和奖励、搬迁过渡方式和期限等事项。
第7条 同意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被征收人达到规定比例后，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应将房屋征收补偿方案报本级人民政府及时公布实施。
第8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在报本级人民政府公布实施房屋征收补偿方案前，可根据需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第9条 被预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公布实施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之日被预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市场价格。被预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评估确定。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将预征收评估结果送达给被征收人。
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的选定，应严格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贵州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机构选定办法（暂行）》规定执行。
第10条 房屋预征收范围确定后，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改造范围内房屋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组织调查登记。调查结果应当在房屋预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未经登记建筑，应当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依法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
第十一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房屋预征收签约期限内，组织被征收人签订附生效条件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应在房屋预征收范围内实时公布签订情况。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内容应当包括补偿方式、补偿金额和支付期限、用于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费、临时安置费或周转用房、停产停业损失、搬迁期限、过渡方式和期限、协议生效条件等事项。
第十二条 在房屋预征收签约期限内，若被征收人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已达到规定比例，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应对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重新确定签约期限，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有关规定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后作出房屋征收决定。
第十三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将安置房落实到位。
第十四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后，由开展房屋预征收评估工作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以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为评估时点，结合市场变化情况，参照前期查勘情况和测算结果修正评估结果并出具评估报告。
征收评估结果与预征收评估结果未出现差异的，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也应将分户评估报告及时送达给在预征收签约期限内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出现差异的，应及时送达给已签订和未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被征收人。
第十五条 区（市、县）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并进行公告后，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应在重新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与在房屋预征收签约期限内未签约的被征收人及时订立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第十六条 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与于预征收签约期限内未签约的被征收人在重新确定的签约期限内仍未达成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按照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作出房屋征收补偿决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未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八条 在区（市、县）棚改部门、房屋征收部门、街道办事处（乡、镇）指导下，棚户区改造范围内居民可成立以栋或单元为单位的自治改造委员会，协助开展入户调查、宣传动员、签约搬迁等工作。
第十九条 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执行。各区（市、县）房屋征收部门可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关规定，结合实际，根据本意见科学合理设定房屋预征收环节，拟定本区（市、县）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实施办法，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施行。
自各区（市、县）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实施办法公布施行之日起，2021年8月9日公布的《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继续沿用<贵阳市棚户区改造国有土地上房屋预征收与补偿工作暂行办法（试行）>的通知》（筑建通〔2021〕224号）废止。
第二十条 非棚户区改造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需实行预征收的，可参照本意见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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